
 

 

        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 

 

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 2011 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 

发表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

关规定，作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

司有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 2011 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事

项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及独立意

见 

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

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的文件要求，

我们对公司2011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

认真的核查。 

我们认为，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以及其他关联

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、执行《关于规范上



 

 

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规定情况的专

项说明及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（不含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） 

公司当期对外担保情况：公司当期没有新发生对外担保。 

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：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0。 

2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 

公司当期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：至 2011 年 12月 31 日止，公

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对象全部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

的总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,000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    

  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

针对中山市供水有限公司在 2010 年 12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

期间的一系列债务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8,000万元。 

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针对中山市供水

有限公司在 2011年 9月 7日至 2012年 9月 7日期间的一系列债务，

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,000 万元。 

3、结论意见 

公司的担保行为符合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

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的规定。 

 

二、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较为完整严密，制度设计较为健全完善，

所建立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监管部门的

相关要求。 



 

 

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，公司

对控股子公司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募集资金使用、重大投资、

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、充分、有效，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

常进行，具有合理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

实际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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